	附件1

	[bookmark: _GoBack]包头市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资金申报审批表

	（用于创业园孵化基地“以奖代补”申请）

	运营单位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运营单位
地址
	

	开户银行
全称
	
	开户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行号
	

	资金申请意向
	补贴标准
	扶持实体户数
	补贴金额

	
	
	
	

	申请机构    信用承诺
	本单位向就业部门提供的各项材料及数据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如有不实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	
	
	
	
	
	（公章）
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
	年     月    日

	旗县区就业部门意见
	

	
	
	
	（公章）

	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
	
	年    月    日


需提供审核材料：
1.孵化基地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；企业信用报告。
2.帮扶对象身份证、身份证明、营业执照、入驻服务合同（协议）、稳定经营证明材料（如经营流水等）、场地减免证明、创业指导服务等。
